教学场所（地）使用申请单

	申请部门
	
	使用日期和时间
	20    年    月    日

	
	
	
	时   分 -    时   分

(第          节)

	申请人
	
	联系电话
	

	活动名称及

申请理由
	使用多媒体设备须注明播放内容（如片名）


	使用 场地和
要求
	○普通教室  ○多媒体教室  ○体育馆   ○其他                 
使用设备要求：                                              

	审
批
情
况


	活动开展主管部门意见：（学生社团活动，由指导教师签名同意，交院团委审批盖章；系部活动，由各系部审批盖章）   

审批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如申请使用普通教室或多媒体教室，请到各系教学秘书处查询教室使用情况，并由教学秘书填写：

建议在                 使用
教学秘书签名：

          年    月    日

	
	如申请使用多媒体教室，请到图书信息中心审批（综合楼三楼）

审批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审批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社团活动必须由指导老师签署意见并于活动期间到达活动场地进行指导。

2、申请使用的教学场地主要用于社团常规活动、各系部经批准举行的活动。班级活动一般由各系部自行安排，尽量不占用多媒体教室。当与教学发生冲突时，应首先保证教学场地的使用。
3、请各部门爱护公物，使用完毕后把场地打扫干净。凡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设施损坏的，由申请单位负责赔偿。

